
附件8
进度安排

	序号
	时间
	工作内容
	责任部门
	备注

	1
	3-4月份
	同行专家鉴定
	人事处
	

	2
	5月8日前
	发布通知
	职称领导小组办公室
	

	3
	5月11日前
	组建基层推荐工作小组
	各党总支

（直属党支部）
	附件1

	4
	5月17日前
	1.学校具有评审权的职称序列，进行线上填报；

2.学校只具有推荐权的职称序列（包含其他辅序列中级职称）序列，线下提交申报材料
	申报人
	附件1、3、4

	5
	5月24日前
	成果展示、初审资格条件、述职、测评、公示
	各党总支

（直属党支部）
	附件3、4、5

	6
	6月10日前
	复审资格条件
	职称考核

审查小组
	

	7
	待定
	确定通过人员

公示相关材料
	职称考核

审查小组
	

	8
	待定
	学科评议组评审

（申报副高及以上者须汇报答辩,申报中级者须现场汇报）
	职称领导小组办公室
	

	9
	待定
	公示学科评议组

评审结果
	人事处
	

	10
	待定
	高评委会评审、公示高评委会评审结果
	人事处
	


9

